
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2026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

购、赎回、转换、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公告 

 

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，保护持有人利益，方便投资者办理基金申购、赎回等业务，根

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知，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根据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，决定对下述基金暂停办理申购、赎回、

转换、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，并自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办理日常申

购、赎回、转换、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。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。 

 

一、适用基金范围 

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

1 中银港股通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04 

2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9414 

3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0321 

4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9026 

5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7784 

6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7718 

7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0500 

8 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318 

9 中银景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52 

10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6243 

11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4454 

12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2706 

13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2707 

14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4049 

15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4050 

16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6895 

17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6896 

18 中银港股通医药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20397 

19 中银港股通医药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20398 

20 中银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9426 

21 中银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9427 

22 中银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23104 

23 中银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23105 

24 中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25186 

25 中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25187 

26 中银港股通消费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25694 

27 中银港股通消费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25695 

28 中银恒泰 9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2191 



29 中银恒泰 9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2192 

30 中银富利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8539 

31 中银富利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8540 

32 中银 ESG 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21904 

33 中银 ESG 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21905 

34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0965 

35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0962 

 

二、暂停时间安排 

年份 月份 日期 

2026 年 

4 月 3 日、7 日 

5 月 25 日 

7 月 1 日 

10 月 19 日 

12 月 24、25、31 日 

    重要提示： 

1、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已剔除和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休市日重合的日期。 

2、如遇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、赎回、转换、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，具体业务办理以

相关公告为准。 

3、关于非港股通交易日的具体安排以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通知为

准。 

4、如本公司新增合同约定非港股通交易日不开放的基金，则可不再另行公告。 

5、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基金合同、基金招募说明书（更新）等法律文件，及早做好交

易安排，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带来不便。 

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，可登陆本公司网站（www.bocim.com）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：

400-888-5566；021-38834788 咨询相关情况。 

风险提示：  

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

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。基金

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“买者自负”原则，在做出投资决策后，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

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投资者自行负担。 

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，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

险收益特征，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、投资期限、投资经验、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

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 

 


